附件6

全国“两红两优”推荐对象考察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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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全国“两红两优”推荐对象考察表注意事项：
（一）参评五四红旗团委（团支部）的“团组织”所需征求以下部门考察章：党组织、组织人事部门、纪检监察机关。
（二）参评优秀共青团员及优秀共青团干部的“个人”所需征求以下部门考察章：党组织、组织人事部门、纪检监察机关、公安。
（三）参评优秀共青团员及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学生，无需所在单位纪检监察机关盖章、无需所在单位党组织盖章。
（四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该单位团组织及个人不得推荐参评全国五四红旗团委（团支部）、全国优秀共青团员、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：
1.近2年内团组织被党组织、上级团组织给予处理处分的；
2.近2年内团组织负责人被党组织、上级团组织给予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的；
3.近2年内有违背社会主义道德或者公序良俗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；
4.近2年内单位或者个人有违纪违法行为受到处罚并在影响期之内，或者正在被执纪执法部门调查处理的；
5.近2年内与重大负面舆情事件有密切关联的；
6.基层基础工作薄弱，团组织长期不换届、不配齐团干部、不开展推优入党，落实“全团带队”责任和全团重点工作不力的；
7.团组织被撤销、合并或者归属到其他部门的；
8.不宜推荐参评的其他情形。
